
《重庆市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政策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

的意见》要求：全面实施环保、水土保持等领域信用评价，

强化信用评价结果共享运用。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

意见》要求全面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国务院关于开展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 号）和《重

庆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渝府发〔2022〕2 号）

要求，在生态环保、水土保持、消防、食品安全、医药等部

分重点领域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推进信

用监管。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政府工作

要求，扎实推进水土保持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2022 年 6

月，我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制定印发了《关于全面实施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领域信用监管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根

据《重庆市社会信用条例》和《重庆市全面推进信用分级分

类监管工作方案》（渝信用办发〔2023〕7 号），结合水利

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监管“两单”制度和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起草制定了《重庆市水土保持

信用评价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办法》主要内容

（一）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定义。

水土保持信用评价，是指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水土保持行为信息，按照规定的指标、方法和程序，

对水土保持市场主体进行信用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

会公开，供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机构

及组织应用的水土保持管理手段。

（二）水土保持信用评价范围。

凡在重庆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以及从事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咨询服务的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水土保持设计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各类水土保持市场主体，均应纳入信用

评价范围。

（三）水土保持信用评价主体。

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的主体是重庆市水利局，负责制定完

善全市统一的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办法、评价指标、评分方法，

负责组织实施全市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工作。同时，各区县（自

治县）、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

万盛经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信用评价信息的收集、报送

和复核工作。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在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

“信用重庆”网站设置专栏，及时发布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结

果，以便水土保持市场主体、公众和相关部门查询应用。

（四）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等级。

水土保持信用等级采用评分方式确定，以 100 分为基准

分，分为 A 级（水土保持诚信单位）、B 级（水土保持良好

单位）、C 级（水土保持警示单位）、D 级（水土保持不良

单位）。其中得分在 95 分及以上的为 A 级，得分在 80 分（含）

-95 分（不含）为 B 级，得分在 60 分（含）- 80 分（不含）

为 C 级，得分在 60 分以下的为 D 级。

（五）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程序。

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周期为一年。市水利局于每年５月底

前，完成上年度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初评工作，并在市水利局

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15 日。期间，参评单位、公

众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对初评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在初评意见

公示期满前申请复核。

市水利局于评价结果确定后７个工作日内，将评价结果

推送至市发展改革委，在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

“信用重庆”网站进行发布。

在可修复期内，水土保持市场主体应依法依规纠正失信

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并可向项目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水土保持行业信用修复。

（六）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结果应用。



根据诚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原则，《办法（试行）》明

确对水土保持诚信单位、水土保持警示单位、水土保持不良

单位，在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评优评奖、现场检查、宣传

推广、享受财政性资金等方面，实行不同的激励、约束和惩

戒措施。

同时，对水土保持不良单位，各相关部门依法依规采取

限制市场准入、融资行为、招标投标活动、政府采购、经营

业绩考核、综合评价、评优表彰等惩戒措施。

三、《办法》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